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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住房公积金归〔2017〕4号

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进一步简化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流程的

通    知
各缴存单位，缴存职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印发绵阳市建设服务型政府行动方案的通知》（绵府办函〔2017〕131号）文件精神，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简化业务办理手续，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为全面提升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共服务总体质量和水平，现对我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的有关流程调整如下：

一、缴存职工办理除销户（离职、调动、退休、死亡、其它等销户提取）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时，不再提供单位盖章的《绵阳市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审批表》，缴存职工凭本人身份证原件，相应提取资料原件，在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直接申请办理。若缴存职工有多个账户的，需先办理转移合并以后办理提取。缴存职工账户封存以后，在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只能办理销户提取。

二、缴存职工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部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时，工作人员凭业务系统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台账信息直接受理，缴存职工不再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合同和还款明细；缴存职工的贷款台账信息不完整的，发放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补充完善前，缴存职工仍需要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合同和还款明细。 

    三、缴存职工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转出到绵阳市辖区以外业务时，缴存职工需要到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申请，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收到住建部异地转移接续平台的接收申请后，通知其原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办理。办理时，需职工个人账户封存且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下才予以受理，职工不再提供单位盖章的《住房公积金转移申请》。 职工在绵阳辖区内有多个账户的，需先办理市内转移。

四、缴存职工申请将绵阳市辖区以外的住房公积金转入到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时，缴存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见附件1），到其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申请；缴存人委托他人办理的，代办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缴存人身份证复印件、《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办理。

五、缴存职工申请将绵阳市辖区内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时，缴存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绵阳市住房公积金市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两份，见附件2），到其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申请。缴存人委托他人办理的，代办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缴存人身份证复印件、新单位盖章的《绵阳市住房公积金市内转移申请表》（一式两份）办理。

六、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个人收入证明材料。借款人递交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时，公积金缴存职工不再提供工资流水和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其月收入按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认定。公积金贷款公式中借款人家庭月收入按借款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计算；非缴存职工月收入不再纳入贷款额度公式计算贷款额度。

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额不得高于家庭月收入乘以还款能力系数扣除家庭其它贷款月还款额的余额。家庭收入为借款人夫妻双方收入的总和，还款能力系数按45%确定。

[image: image2.wmf]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月收入按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计算；如借款人配偶不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或公积金账户属于封存的缴存职工，其月收入按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核定（对无法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其月收入核定不得高于其工资卡银行流水中明确标注工资、奖金、绩效等稳定收入计算，且不得高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七、本通知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年12月22日

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7年12月22日印发
附件1：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申请职工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
	类型
	

	
	
	
	号码
	

	手机号码
	
	现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
	

	原单位名称
	

	现单位名称
	

	转出地中心名称
	
	原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
	

	职工声明：
1.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入地中心）将本人以上信息及《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传递到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出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并将转入资金计入本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2.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出地中心）于接收到《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后为本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出手续。
3.住房公积金转移实际金额以转出地办理账户转出时的账户本金余额及计结利息合计为准。
本人已知晓并同意以上事宜，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现提出异地转移接续申请。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附件2：

绵阳市住房公积金市内转移申请表

	申请职工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
	类型
	

	
	
	
	号码
	

	手机号码
	
	现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号
	

	现单位全称
	

	原单位全称
	
	原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号
	

	职工申明：本人承诺上述填写信息真实有效，同意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本人原单位住房公积金金额转入新单位，若因本人填写信息有误等原因产出的一切纠纷由本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签字（捺指印）：               

                                 年   月   日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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